
花蓮縣議會第 19 屆第 13 次臨時大會第 2 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01月 22日(星期五)上午 09時 30分 

地  點：本會議事廳 

出  席：張  峻  潘月霞  張美慧  魏嘉彥  謝國榮  楊華美  林宗昆 

        徐子芳  李秋旺  吳東昇  莊枝財  鄭寶秀  邱光明  黃  馨 

        張懷文  徐雪玉  張正治  黃振富  林源富  葉鯤璟  吳建志 

        黃玲蘭  賴國祥  笛布斯．顗賚    李正文  周駿宥  蔡依靜 

        哈尼．噶照      田韻馨  簡智隆  高小成 

請  假：  

列  席：本會秘書長陳德惠  主任潭進成  主任余玉琳  秘書劉宋彬 

主  席：潘副議長月霞 

記  錄：謝定容、林素美 

甲：報告事項 

秘書長陳德惠報告：開會時間已到，簽到議員已超過半數請主席宣佈開會。 

主席報告：會議開始，本次會議之議程為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

時動議。 

乙：二、三讀會、綜合討論議案、臨時動議。 

1、縣政府提案： 

   民政類第 1至 4號案（詳如議事錄）。    

   財政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建設類第 1至 3號案（詳如議事錄）。    

   教育類第 1至 2號案（詳如議事錄）。 

   農業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保安類第 1至 3號案（詳如議事錄）。 

   縣府提案總計 14案 

2、議員提案： 

   民政類第 1至 5號案（詳如議事錄）。 

   財政類第 1至 2號案（詳如議事錄）。 

建設類第 1至 15號案（詳如議事錄）。 

   教育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農業類第 1至 13案（詳如議事錄）。 

   保安類第 1至 4號案（詳如議事錄）。 

3、調查報告： 

   民政類第 1-2號案（詳如議事錄）。 

   教育類第 1號案（詳如議事錄）。 

4、臨時動議： 

   一、黃 馨議員：漁民陳情在漁船汰換過程中漁業處不同意，為維護漁

民權益，請農業處針對漁港漁民生活的相關福利與照

顧及未來發展多加留意，本席想了解花蓮漁船限制漁

船汰換的相關規定，請農業處長會後作詳細說明，並

以正式公文正確答覆。 

   二、徐雪玉議員：有民眾陳情，縣府土地上的房子是一位黃先生所有，

位於花蓮市三民街 5之 4號，在當事人不知情的情況

下，被社會處出租做為市場小學堂來使用，當下並未

告知屋主而逕行使用，目前電費為民眾黃先生繳納，

本席有請行政暨研考處進行商討，至今尚未回應，這

件事情己經危害當事人權益，請該處儘速釐清並妥善

處理。 



   三、張美慧議員： 

(一)建請縣府與客運業者辦理北花返鄉專車時,能夠將票價調降為 

全票新台幣 100元、半票 50元,以吸引民眾搭乘，並有效達到 

分流鐵路運輸人潮。 

          說明一：縣府今年度試辦春節返鄉鐵路、公路專車全票票價都

訂在新台幣 200元、半票 100元的均一價,倘若加入鐵

路與客運的行車時間、補助金額比例等綜合因素後,似

未創造民眾搭乘客運的誘因。 

說明二：為讓返鄉鄉親有多一種搭乘大眾運輸工具的選擇,縣府 

應該調降客運返鄉專車票價,除了嘉惠鄉親，又可達到 

紓解返鄉的車潮。 

(二)有關交通問題，一條縣道路為何有 3種不同限速標準，分別有

30、 40、50，目前正在施工為南海五街到七街，若接獲民眾陳

情，警方會躲在限速 40至 50的交界點去取締，就位在太平洋加

油站附近，我想警方在執法的時候應該讓民眾了解正確速限為多

少，警方執法取締時應檢討改進方式，以免讓民眾產生不良觀感。 

   潘副議長月霞︰有關各議員所提的問題，請縣府各單位會後儘速處理。 

散會：中午 12時。 

 


